关于开展对我市2023年新增学校语言文字
工作规范化建设达标验收工作的通知
太语委办〔2024〕3号

各相关学校：
根据教育部、国家语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语言文字工作的意见》（教语用〔2017〕1号）及省语委、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语言文字工作做好达标验收的通知》（苏教语〔2017〕1号）精神，苏州市教育局、语委办将对我市2023年新增学校开展语言文字工作规范化建设达标验收工作。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验收目标
各学校要把推广普通话、用字规范化工作列入教学日程，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计划，建立必要的工作制度，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形成上下一致、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确保完成语言文字达标建设。
二、验收范围
全市2023年1－12月落成并投入使用的各级各类中小学校（含幼儿园）。我市参加验收的学校共4家，名单如下：
太仓市明德第二中学
太仓市港城第二小学
太仓市明德第二小学
太仓市高新区娄江幼教中心东郊幼儿园


三、验收流程
（一）学校申报。8月15日前，相关学校开展自查自评，自评成绩在70分以上的，向太仓市语委办报送验收材料，申请验收。
（二）各市、区初评。太仓市语委办于9月上旬对申报学校进行初评验收，并把验收结果上报苏州市语委办。
（三）市级现场抽查。苏州市语委办组织专家进行实地抽查。对抽查到的学校进行查验台账、随机访谈和随机察看。“查看台账”指查验教师普通话等级证书及其他语言文字工作相关材料；“随机访谈”主要是和师生随机谈话，了解其普通话使用水平；“随机察看”主要指察看师生在教育教学活动中普通话使用情况、校园用字规范化情况。没有抽查到的学校需携带台账材料到指定学校集中，进行现场汇报（准备PPT）和查验台账。
（四）文件公布结果。考核分在70分以上的学校将由苏州市教育局、语委办发文，认定验收合格。
四、材料要求
申报学校需按要求准备语言文字工作相关台账和部分报送材料。
（一）相关台账要求
所有申报学校按《语言文字规范化建设达标验收评分表》要求，从制度建设、能力建设、教育教学、宣传普及和科学发展等指标分类整理台账资料。
（二）报送材料要求
1.语言文字工作规范化建设达标验收申报表（附件1）；
2.自评报告；
3.语言文字工作规范化建设达标验收评分表（附件2）；
4.语言文字工作规范化建设达标验收初定名单汇总表（附件3）。
材料1、2、3的电子稿于8月15日前发送至太仓市语委办杨春柳处，邮箱：172234452@qq.com，联系电话0512-53515440。其中，材料1、2、3需申报学校盖公章后同时报送PDF和文档。材料4由太仓市语委办汇总并上报苏州市语委办。
台账资料及材料1、2、3的纸质稿，于初评验收时送至评审现场。
五、工作要求
（一）统筹协调，确保按时完成验收工作。各校要按照市语委办的总体部署，认真落实学校语言文字工作的验收检查，周密制定方案，明确任务，细化职责，精心组织，扎实推动验收工作有力、有序、有效开展。
（二）高度重视，加强对语言文字工作的认识。各校应指定专人负责本次达标验收工作，以验收为契机，充分挖掘本校语言文字工作的特色，实实在在开展活动，进一步提升学校语言文字工作的整体水平，使师生具备良好的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倡导广大师生热爱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树立中华优秀语言文化的价值观，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磅礴力量。


附件：
1.语言文字工作规范化建设达标验收申报表
2.语言文字工作规范化建设达标验收评分表（中小学）
3.语言文字工作规范化建设达标验收评分表（幼儿园）
4.语言文字工作规范化建设达标验收初评情况汇总表




太仓市教育局       太仓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2024年7月24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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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语言文字工作规范化建设达标验收

申 报 表




申 报 学 校（盖 章） 　　　                                           
县级市（区）教育行政部门（盖章）                                     
申报日期       年     月     日




苏州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学校概况
	学校
地址
	
	邮政编码
	

	
	主管
部门
	
	建校时间
	 年   月

	
	校长
姓名
	
	联系电话
	

	
	学校类别
（请在相应括号内划 √）
	幼儿园（ 　）/普通小学（ 　）／普通中学［普通初中（ 　）／普通高中（　 ）/完全中学（ 　）］／中等职业学校（　 ）/普通高校（ 　）/民办学校（　 ）/民族学校（　 ）/其他（　 ）

	学校
规模
	学生
总数
	
	人
	上学年毕业生总数
	
	人

	
	教职员
工总数
	
	人
	教师总数
	
	人

	
	普通话
水平
测试员
	国家级（人）
	
	语文教师
	           
	人

	
	
	省级（人）
	
	
	
	

	学校语言文字工作管理网络
	校级语言文字工作负责人姓名及职务
	
	联系电话
	

	
	具体负责语言文字工作的
处室
	

	
	负责语言文字工作人员姓名
	
	联系电话
	



	学
校
申
请
简
要
自
述
（800字以内）
	
















 年    月    日（公  章） 

	县级市（区）教育行政部门
推荐意见
	
                      
                   年   月   日（公  章）

	市教育局
市语委办
认定意见
	                          
                            
                       年   月   日（公  章）



附件2
语言文字工作规范化建设达标验收评分表
（中小学）
学校（盖章）：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考核要点
	自评分

	1制度建设
(25分)
	1-1工作机构
分值：5分
	有语言文字工作机制，有校内部门分工负责制度。
	

	
	1-2长效机制
分值：10分
	语言文字工作有计划、有过程、有总结。校长熟悉语言文字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将语言文字工作纳入日常管理，在学校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总结中有语言文字工作内容；在用语用字、学生培养、教育实践过程中有关于语言文字使用的规章制度，并有定期检查落实制度；在职务评聘、教育教学考核评价等制度中，有关于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应用情况的明确要求。按照规定开设写字课和书法课。建立奖惩机制，对学校语言文字工作做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
	

	
	1-3校园环境
分值：6分
	普通话是学校的工作语言和基本交际语言。校内有永久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宣传标识或标语，学校网站主页有语言文字工作宣传。重视环境对学生语言文化素养的熏陶作用，校内公文、文件、网站、宣传信息平台以及名称牌、指示牌、校风校训、标语、建筑物等用语用字符合规范及相关要求，汉语拼音使用规范，外文使用符合标准、规范。
	

	
	1-4经费保障
分值：4分
	语言文字工作经费管理严格、使用规范、效益显著。
	

	2能力建设
(30分)
	2-1规范意识
分值：5分
	教师熟悉国家语言文字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自觉规范使用语言文字的意识强，学生有自觉规范使用语言文字的意识；高年级学生有较强的中华文化和语言的自豪感。
	

	
	2-2教师能力
分值：10分
	将语言文字应用能力纳入教师培训方案，强调培训效果。重视教师语言文字基本功训练，通过定期培训、综合培养等方式，提高教师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并适应教育教学的新要求。教师普通话水平达标。
	

	
	2-3学生能力
分值：15分
	学生培养目标中有明确的语言文字规范意识和应用能力的要求，逐步提高学生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并达到课程标准的相应要求。学生能熟练规范地使用普通话；熟练掌握和使用应知应会的规范汉字和汉语拼音，书写规范。
	

	3教育教学
(25分)
	3-1教学活动
分值：15分
	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基本的教育教学用语用字。教师在授课、教案、讲义、板书、课件、试卷、作业批改等教育教学活动中的用语、用字和书写规范。语文教师熟悉、掌握相关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建立学生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培养方案，各学科教学中都重视学生语言文字规范意识和应用能力的培养和训练。语文课重视学生口语交际能力的培养和训练，有日常和定期的口语考核。
	

	
	3-2文化传承
分值：10分
	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体系，注重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革命传统教育教学，将爱父母、爱家乡、爱祖国的教育贯穿于各个教育环节。学校广泛开展中华经典诵、写、讲等活动；教师自觉成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表率；学生有相关兴趣小组或社团，学生对中华优秀文化有认同感、自豪感和自信心。
	

	4宣传普及
(10分)
	4-1法制宣传
分值：4分
	将语言文字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规范标准列入学校普法宣传教育，网站、信息屏或宣传栏中有相关内容并定期更新。教职工熟悉掌握、高年级学生基本了解国家语言文字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规范标准。
	

	
	4-2推广普及
分值：6分
	每年推广普通话宣传周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寓教于乐的宣传活动。积极发挥学校在家校互动中的重要作用和对社会的辐射带动作用，带动社会研究和实践，并通过“小手拉大手”等活动，为家长和社会提供有关语言文字规范化的咨询或培训服务。
	

	5科学发展
(10分)
	5-1科学研究
分值：5分
	重视学生语言学习方法研究，有可以指导教育实践的研究成果。研究建立学生语言文字应用能力评价体系，重视并开展学生口语测试评价。积极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教学方法研究。
	

	
	5-2创新实践
分值：5分
	结合本地和本校实际情况及办学特色，积极探索学校语言文字工作新途径、新方法。创造性地开展各种语言文化活动，形成品牌或传统。自主研发语言文字校本课程、教材或教辅材料，取得良好的教育教学效果。
	

	总分
	
	
	

	参加苏州市“普通话、苏州方言、英语口语”比赛、规范汉字书写比赛、故事大王比赛、经典诵读比赛、“水韵江南·小小讲师团”活动、推普周宣传活动简述：
	

	说明：
1.满分为100分，70分及以上为合格，方可认定为苏州市语言文字工作规范化达标学校。
2.指标1-3中，学校名牌、公章等用字不规范的此项不得分。
3.指标2-2中，普通话达标率低于98%的此项不得分。



附件3
语言文字工作规范化建设达标验收评分表
（幼儿园）
幼儿园（盖章）：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考核要点
	自评分

	1制度建设
(25分)
	1-1工作机构
分值：5分
	有语言文字工作机制，有园内部门分工负责制度。
	

	
	1-2长效机制
分值：10分
	园长熟悉语言文字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将语言文字工作纳入日常管理；在幼儿园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总结中有语言文字工作内容；在职务评聘、教育教学能力考核评价等制度中，有关于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应用情况的明确要求；对幼儿园语言文字工作做出突出贡献的团队和个人有表彰奖励机制；将语言文字应用能力纳入教师培训方案，提高教师语言文字的运用能力和水平。
	

	
	1-3园所环境
分值：8分
	重视环境对幼儿语言文化素养的熏陶作用，落实《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的相关要求；创设普通话交流和使用环境，普通话是幼儿园的基本交际语言和工作语言；规范使用语言文字，公文、各式文件、网站、宣传信息平台以及名称牌、指示牌、园风园训、标语、建筑物等用语用字、汉语拼音、外文使用等符合标准、规范；园内有永久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宣传标识或标语，幼儿园主页有语言文字工作宣传。
	

	
	1-4经费保障
分值：2分
	语言文字工作经费管理严格、使用规范、效益显著。
	

	2能力建设
(30分)
	2-1规范意识
分值：5分
	教师熟悉国家语言文字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自觉规范使用语言文字的意识强，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2-2教师能力
分值：15分
	教师普通话水平达二级甲等；能在工作中使用普通话；环境中呈现的文字标准、规范。
	

	
	2-3幼儿能力
分值：10分
	幼儿能区别普通话与方言，具备基本的普通话听说能力。
	

	3教育教学
(35分)
	3-1教育活动
分值：15分
	在幼儿培养目标中有语言规范和语言交际能力的要求，能有效激发幼儿学习语言的兴趣；在一日活动中均能使用普通话；活动设计、课件等用语用字规范。
	



	3教育教学
(35分)
	3-2文化传承
分值：10分
	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将爱父母、爱家乡、爱祖国的教育贯穿于各个教育环节；在幼儿园的教育教学中渗透中华经典诗词和故事的学习。
	

	
	3-3创新实践
分值：10分
	重视幼儿语言学习的研究，积极探索幼儿园语言文字工作新途径、新方法；结合本地和本园实际情况及办园特色，创造性地开展各种语言文化活动，形成传统。
	

	4宣传普及
(10分)
	4-1法制宣传分值：4分
	幼儿园的网站、信息屏或宣传栏中有语言文字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相关内容呈现并定期更新。
	

	
	4-2推广普及
分值：6分
	每年推广普通话宣传周组织开展寓教于乐的宣传活动；在家长工作中，带动、影响家长说普通话，书写规范汉字。
	

	总分
	
	
	

	参加故事大王比赛、经典诵读活动、推普周宣传活动情况简述：
	

	
说明：
1.满分为100分，70分及以上为合格，方可认定为苏州市语言文字工作规范化达标学校。
2.指标1-3中，幼儿园名牌、公章等用字不规范的此项不得分。
3.指标2-2中，普通话达标率低于98%的此项不得分。



- 1 -

附件4
语言文字工作规范化建设达标验收初评情况汇总表

县级市（区）教育行政部门（盖章）：         
	序号
	学校/幼儿园名称
	语文/幼儿园教师情况
	其他教师情况
	学校
自评分
	县级市（区）
初评得分

	
	
	语文/幼儿园教师总人数
	普通话水平等级二甲及以上人数
	其他学科教师总人数
	普通话水平等级二乙及以上人数
	
	

	
	
	
	
	
	
	
	

	
	
	
	
	
	
	
	

	
	
	
	
	
	
	
	

	
	
	
	
	
	
	
	

	
	
	
	
	
	
	
	


注：教师人数及普通话水平等级人数均按2024年5月31日的数据统计。
 填表人：              手机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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